附件2

2026年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作品推荐要求

一、作品要求

（一）时间要求

参选作品应为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之间完成制作并公开播映的原创微视频作品，在省级、省会城市电视台，国内主流网络平台，主要科技、科普类网站，具有广泛影响的专业网站公开播映，并提供相应的播放证明。

（二）内容要求

围绕普及科技知识，传播科学思想，倡导科学方法，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；反映科技发展进步，用科学声音讲述科学故事；属于科技、科普类作品，内容短而精，兼具科学性、知识性、通俗性、艺术性、趣味性。

（三）作品规格

1.时长为2～5分钟。

2.视频格式须为MP4格式、16:9全画幅横版、高清画面分辨率为1080P以上，单个视频大小为100—300兆之间。

3.视频应由片头、正片、片尾三部分构成，视频片头名称应与推荐表一致，片尾应体现主创人员、制作单位、版权单位、录制时间等信息。

4.视频中的文字语言应为简体中文，配音和解说使用普通话，配简体中文字幕。

（四）原创要求

1.作者承诺参赛作品的创作思路、内容、素材等需为作者原创，无知识产权争议，严禁剽窃、抄袭、侵占、篡改他人作品。若发现抄袭，取消评选资格。

2.非原创部分不得超过视频总时长的10%，以下涉及公共素材、商业网站素材、人工智能生成素材均视为非原创部分。

（1）使用事件、报道等公共视频素材的需在画面注明“资料”及出处；引用商业网站素材或他人原创素材的，应在视频中标明引用素材来源。引用素材需提供授权使用证明。

（2）音乐素材使用或改编歌词，应取得版权方授权，使用公共素材的需说明情况。

（3）使用动画制作平台创作的视频，如其模板、表现元素等素材均为动画制作平台提供的公共素材，视为非原创。

（4）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、图片、文案，视为非原创。

二、投稿方式

（一）地方、部门推荐作品

各地方各部门推荐的微视频作品，须由第一作者提交（限1部）；多个单位共同参与制作同一部科普微视频，须由第一制作单位提交（限1部）；各地方推荐的涉及“三区”微视频，须由该区域的作者（制作单位）提交。各地方、各部门推荐参赛的科普微视频，同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提交材料。

1.将推荐的微视频U盘、纸质版《2026年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作品推荐表》邮寄至：银川市兴庆区西桥北巷95号南楼。

2.将视频文件、《2026年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作品推荐表》的电子版、纸质版扫描件发至邮箱。

（二）社会征集作品

自荐机构应为科普微视频作品的原创机构（限1部）；多个机构参与制作的，须由第一制作机构自荐（限1部）。自荐个人须为科普微视频作品的原创作者或原创制作人（限1部）；多人参与制作的科普微视频作品，须由第一制作人自荐（限1部）。机构、个人自荐参赛的科普微视频，同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提交材料。

1.将自荐的微视频U盘、纸质版《2026年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作品自荐表》邮寄至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专家公寓。

2.将视频文件、《2026年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作品自荐表》的电子版、纸质版扫描件发至邮箱。

三、注意事项

1.作品只能通过地方、部门推荐或社会征集自荐一种方式参加评选，同一作者只能申报一部作品。若发现重复推荐，将取消评选资格。

2.各部门各地方推荐的作品，推荐单位需预先进行政治性、科学性审核，确保作者身份真实、无违背科研诚信及科技伦理的行为。

3.社会征集的自荐作品，需由所在单位或两位相关领域副高级职称及以上人员开展审核，明确自荐作品的科学性、无违背科研诚信及科技伦理的行为。

4.作品内容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等在内的任何权利。如作品内容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导致任何争议、索赔、诉讼等后果，由报送作品单位和个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大赛主办方和承办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



